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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職業籃球聯盟及超級籃球聯賽球員經紀契約【範本－經紀人版】 

立契約書人： 
      球  員      （下稱甲方） 

      經紀人      （下稱乙方） 

 

緣乙方有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認證之國內球員經紀人資格，甲方為現役或將投入我國職業

籃球聯盟及超級籃球聯賽運動之球員，現乙方受甲方委任，代表甲方處理與球團之契約

暨其他相關商業合作，雙方乃訂立約定如下： 

 

第一條 （委任期間） 

本契約自民國（下同）___年___月____日起，至___年___月____日止。 

第二條 （委任範圍及事務） 

一、甲方委任乙方之區域限於中華民國。 

二、甲方委任乙方之事務如下： 

（一）代表球員與中華民國職業籃球聯盟及超級籃球聯賽運動所屬球團就球員契

約進行協商、談判及協助簽訂契約。 

（二）代表球員與廠商就贊助、代言、活動出席等商業或公益活動進行協商、談判

及協助簽訂契約。 

（三）其他：＿＿＿＿＿＿＿＿＿＿。 

第三條 （甲方義務） 

一、就乙方處理委任事務應知悉之重要資訊，甲方應誠實告知乙方。 

二、甲方應維護作為球員所需之身體狀況，不得有酗酒、濫用藥物、吸食毒品、鬥毆或

其餘有危害其身體健康或運動生涯之行為。 

三、甲方應維護其公眾形象，不得有損害個人形象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發表不當言論、

違法行為、出入不良場所、接觸或參與不良組織、收受不當利益等行為。 

四、非經乙方同意，甲方不得擅自或透過第三人與球團或廠商接觸並締結契約，如有違

反甲方仍應依第五條約定給付報酬與乙方。但第三人為其所屬球團或聯盟，則不在

此限。 

五、甲方應將其連絡方式提供與乙方，並保持雙方聯繫順暢，不得無故失聯，以利乙方

處理委任事務。 

 

第四條 （乙方義務） 

一、乙方保證於簽定本契約時，已取得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認證之經紀人資格。 

二、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甲方處理委任事務，並遵守《中華民國籃球協

會國內職業籃球聯盟及超級籃球聯賽球員經紀人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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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代表甲方與球團或廠商磋商或協助簽約前，應與甲方充分溝通。 

四、乙方代表甲方所洽訂之契約，應注意不得有相互牴觸或衝突，致甲方有違約之虞之

情形。 

五、乙方代表甲方與廠商洽談之贊助、代言等商業合作，不得有違反公序良俗之情形。 

六、乙方應據實向甲方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並就涉及專業知識技術部分，協助甲

方充分知悉。乙方並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將上一年度工作成果通盤檢視，並以

書面向甲方報告。 

七、乙方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將上一年度收支明細表（含收取報酬及費用）提供與

甲方；若雙方提前解除或終止本契約，乙方應於解除或終止後七日內，提供前述收

支明細表與甲方。 

 

第五條 （委任報酬及支付） 

一、乙方之委任報酬（包括但不限於乙方協助甲方與廠商簽訂代言、贊助契約之情形）

於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乙方協助甲方與球團締約取得之收入（不含獎金、年終等非常規性收入），依

稅前百分之____計算之。 

(二)依乙方協助甲方與廠商締約取得之收入，依稅前百分之____計算之。 

二、前項報酬，應於甲方受領球團或廠商給付之款項後___日內，由甲方或締約對象匯

款至乙方指定之下列金融機構帳戶： 

金融機構： 

帳戶名稱： 

帳  號： 

 

第六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 

於委任期間內，乙方為處理委任事務所製作之一切得為智慧財產權之創作，應以甲方為

智慧財產權人（包括但不限於著作人、專利所有人等）。 

第七條 （乙方資訊揭露） 

甲方於簽訂本契約時已知悉乙方有下列情形，並同意簽訂本契約： 

□ 1.乙方為籃球聯盟或球團之管理層（董事、股東、總經理、經理）。 

【聯盟或球團名稱及乙方之身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乙方為籃球聯盟或球團所屬法人之管理層（董事、股東、總經理、經理）。 

【法人名稱及乙方之身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乙方與前二款管理層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親或曾

有此關係者。 

【關係人名稱及其身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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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乙方為球團之領隊、總教練、教練、球員或員工。 

【球團名稱及乙方之身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乙方為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之委員、理事、監事或員工。 

【乙方於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之身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6.其他有致利益衝突之虞之情形。 

【可能有利害衝突之情形（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7.無《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國內職業籃球聯盟及超級籃球聯賽球員經紀人管理

辦法》第八條之情形。 

 

第八條 （契約終止） 

一、甲方於委任期間內，得隨時終止本契約。 

二、若乙方有喪失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認證之經紀人資格或違反《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國內

職業籃球聯盟及超級籃球聯賽球員經紀人管理辦法》遭懲處之情形，本契約當然終

止。 

三、任一方若有違約或無法履約之情形，經他方以書面命其七日內補正或改善，而未於

期限內補正或改善者，他方得以書面終止本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四、乙方應於本契約終止後七日內，將終止之情事通報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五、本契約終止後： 

（一）乙方應將委任事務交接與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代理人。 

（二）甲方應給付乙方已發生之代墊費用及於本契約終止時乙方依第五條第二項

約定所得請求之報酬。 

第九條 （保密條款） 

一、除下列情形外，乙方不得將其因處理委任事務所知悉之資訊揭露予第三人： 

（一）法律及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制定辦法另有規定。 

（二）乙方為處理委任事務所必須。 

二、前項約定於本契約終止後仍有效力。 

第十條 （契約增修） 

本契約之增訂或修改應經甲乙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第十一條 （通知） 

依本契約所為之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記載之地址、電話或電子郵件網址為準，雙方倘若

有變更負責人或遷移營業處所，或變更電話、電子郵件之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他方；

如未通知時，不得以該變更對抗他方。 

第十二條 （紛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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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乙雙方如因本契約履行發生紛爭，應先申報中華民國籃球協會進行調處。 

二、任一方不服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之調處結果，應將紛爭提交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體育

紛爭仲裁機構，以仲裁解決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於甲乙雙方

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第十三條 （份數） 

本契約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分為憑，另由乙方提供副本一份予中華民國籃球

協會備查。 

 

 

（以下為簽署頁） 

 

立契約書人 

甲方（即球員）：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乙方（即經紀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